
(共印80份)

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

浦金街(2012)17号

关于印发《金杨新村街道“三个实有”管理工作方案》

的通知

各居委会，各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金杨新村街道“三个实有”管理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学习，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

二0一二年五月三十日

主题词：社区管理 “三个实有” 通知

金杨新村街道党政办公室 2012年5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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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杨新村街道“三个实有”管理工作方案

(试行)

为了进一步加强街道实有人口、实有房屋、实有单位(以下简称

“三个实有”)的管理工作，确保“三个实有”信息准确、准时地录

入信息平台，充分发挥“三个实有”信息平台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，

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居委“三个实有”管理范围

居委“三个实有”管辖区域为：以居委周边道路中心线为界，居

委与居委围墙为分界，包括居民区、社区单位、街面商店。

二、居委“三个实有”工作职责

1、居民区书记职责

(1)建立居委“三个实有”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和落实工作责

任制，成员由各居委结合工作实际确定，书记为第一责任人。

(2)牵头组织居民区“三个实有”工作，统筹分配居委干部分

片包干，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。根据工作要求和社区居民的意愿，研

究落实工作措施，深入推进“三个实有”常态长效管理。

(3)负责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室日常的管理、指导和督促工

作。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及基础台帐。

(4)推进“三个实有”发现机制建设，组织建立信息员队伍，

在每个楼组设立信息员1名，明确信息员工作任务和职责，鼓励和调

动物业管理人员(含保安、电梯操作员等)、广大居民群众及时提供

信息。

(5)落实对“三个实有”相关人员管理、考核，进一步调动和

发挥其他居委干部参与“三个实有”工作的积极性。

2、社区民警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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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全面准确地做好管辖区域内实有人口管理工作，了解、掌

握基本情况。负责对居委“三个实有”工作的业务指导，参与相关的

工作协调。

(2)重点掌握出租房屋和暂住人口的动态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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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掌握实有人员中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，开展法制教育，参

与帮教工作，及时发现违法犯罪线索，落实预防犯罪措施。

(4)掌握管辖区域范围内社区单位、街面房屋信息情况，对重

点行业落实管理、监督的措施。

(5)及时落实境外人员信息采集。

3、综合协管员职责

(1)采集登记小区内实际居住来沪人员的基本信息。

(2)对已离开的人口信息及时注销。

(3)采集登记小区内实有房屋基本信息，动态了解出租房屋状

况，掌握鲜活、准确的房屋和人员信息。

(4)协助开展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工作。

(5)注意发现可疑人、事、物及线索，及时向派出所提供有效

线索，参与联合打击行动。

4、其他居委工作人员职责

(1)及时掌握分片管理区域内的人、房信息情况。

(2)完善信息员网络，不断发展壮大小区居民信息员队伍，推

进发现机制建设。

(3)指导“三个实有”信息员、物业工作人员(含保安、电梯

操作员等)开展人员变动信息的收集，并及时核实信息员提供的人员

信息和动态情况。

(4)及时落实人户分离人员信息采集。

(5)治保主任主要协助居委书记组织和落实“三个实有”管理

工作各项措施。

5、信息录入人员工作职责

(1)每个居委指定一名思想觉悟高、有责任心、懂电脑的居委

干部或综合协管员、综治社保队员负责“三个实有”信息录入工作。

(2)严格按照信息录入要求，及时、准确地录入信息。

(3)严守工作纪律，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，落实各类信息的查

阅和统计，做好“三个实有”信保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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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信息员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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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信息员由居委推选楼组长或楼道内党员、治安积极分子担

任。

(2)对本楼道或责任区范围“三个实有”信息开展经常性的排

摸，及时发现信息报告居委。

(3)协助居委信息采集员做好相关的信息采集工作。

三、居委“三个实有”信息操作方式

1、信息来源和采集

(1)加强“三个实有”发现机制建设，拓宽信息来源渠道，充

分发挥信息员和物业工作人员(含保安、电梯操作员等)的作用，真

实准确的填写《“三个实有”信息提供情况登记表》。

(2)社区民警负责采集境外人员信息；居委干部负责采集人户

分离人员信息；综合协管队员负责采集来沪人员信息和实有房屋信

息。由治保主任负责，综合协管队员、综治社保队员参与组成管理小

组，落实对社区单位、街面商店的日常治安、人口服务管理，并按各

自工作职责落实信息采集。

(3)为了规范、合法开展“三个实有”信息采集工作，街道为

居委所有参与信息采集人员统一制作采集证，并配备采集包、记事本

等相关工作用品。

2、信息流转

(1)信息采集员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采集变动(新增、变更、

注销)房屋、人员和社区单位的信息，并在完成采集工作的当天将人

口、房屋、社区单位《信息采集表》提交信息录入人员。

(2)信息员、物业工作人员(含保安、电梯操作员等)等居民

群众提供的信息情况，填写《“三个实有”信息提供情况登记表》后，

由居委干部或综合协管队员上门核查和采集信息。

3、信息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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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录入人员在收到信息采集员提交的人员信息后，在2个工作

日内录入系统、上传数据。录入前，必须先核对清楚被采集人员的身

份情况并审查《信息采集表》填写是否规范，内容齐全；录入中，如

系统中已有该人员信息，则进行认真检查核对并更新，做到对人员信



5

息及时采集、变更和注销，确保信息的准确、鲜活；录入后，应按要

求对纸质的信息采集表和人像信息集中装订并归档存放。对社区单

位、街面商店从业人员信息采集登记，以实际居住地信息登记为准。

四、居民区“三个实有”检查考核

1、检查方式

检查方式分为定期检查与日常检查。

(1)定期检查以季度为单位，每年组织四次检查。检查内容为：

来沪人员信息采集登记工作，人户分离信息采集登录，租赁房屋信息

登记备案，社区单位和街面出租房屋人员信息登记情况、综合工作考

核，每季度检查内容各有侧重。

街道人口办会同辖区内金杨新村、罗山新村两个派出所采用背靠

背检查模式，对各居委实有房屋、实有人口、社区单位信息质量、基

础台账开展实地抽查，检查结果作为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依据。

(2)日常检查主要是各居委日常运转工作情况检查。检查内容

为：信息录入登记运转情况，核查《“三个实有”信息提供情况登记

表》使用情况；涉案和被公安打击居住本地人员信息登录的“倒查”;

对居民投诉的群租及其他情况的检查核对，对人、房信息质量存在差

错的(采集、登记、注销的基本信息错误)进行复查。

2、奖惩

(1)奖励。对居民信息员、物业工作人员(含保安、电梯操作

员等)提供信息经核对有效的，奖励2元/条。对居委干部或综合协

管员采集信息经核对有效的，奖励1元/条，以电脑统计数据为准。

另街道每月对每个居委落实100元的奖励补贴。对居委指定的信息录

入人员，每月发放津贴，当月输入信息200条以下津贴为50元，对

200条以上，每增加输入信息100条，递增津贴10元，上限为每月

100元。奖励费用每季度进行统计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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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处罚。在定期检查过程中，发现错登、漏登、信息不及时，

按照检查数量百分比倒扣，差错5%-10%,倒扣信息采集奖励费和居

委奖励补贴的10%;差错·11%-20%,倒扣30%;差错20%以上，倒扣

50%;差错31-40%,倒扣80%;差错40%以上的，全额扣除，并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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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报批评，由街道职能部门督办整改。被公安机关打击的对象，在“倒

查”中发现无登记信息的每1条倒扣10%,并以此类推。对其他日常

检查信息中发现信息无登记的，每1条倒扣2%。

五、“三个实有”信息管理平台的共享和运用

“三个实有”信息管理平台作为街道社区管理的综合服务管理平

台，各科室、部门和居委具有共享和使用的权限，为了达到信息全面、

准确，各科室、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拓展信息，充分发挥信息管

理平台的作用。

1、 要及时发现和掌握“三个实有”的拓展信息。

2、 对平时工作中积累和涉及“三个实有”的拓展信息，要及时

在信息管理平台上进行修改和记载。

3、 充分运用信息管理平台数据和信息，发挥信息管理平台在社

区管理中的作用。

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

二0一二年五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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